关于落实国家、省全面整顿住房建设收费降低和合并部分收费项目的通知(珠价[2001]116号)

废止说明：根据《广东省定价目录（2018年版）》该项目不属于政府定价项目。

根据相关文件要求落实收费减免政策：
　　自2014年12月1日起，矿产资源补偿费的煤炭、原油、天然气类费率下降为零，2015年5月1日起，钨、钼、稀土类费率调整为零。

　　自2015年1月1日起，取消征收征地管理费，暂停征收矿产资源勘查登记费、采矿登记费。

　　自2015年6月30日起，取消征收征地服务费。

　　自2015年10月1日起，暂停征收土地登记费和地质成果资料费

     文件中涉及的住房建设收费均已不属于政府定价项目。

